
电信发 (zO17) 7号

电子与信 息工程学 院人才培养 目标合理性评价办法

学院各单位 :

为适应信息技术与工程教育的发展,确保各专业培养目标适应社

会经济发展与专业技术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并符合学校定位,规范

各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的周期评价,提供人才培养 目标修订依据,特

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评价组织

1.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责任人:各专业负责人。

2.组织机构:培养方案制 (修 )订委员会 (包括教学委员会全体

成员、各专业负责人、同行专家和企业专家、部分专业课程教师 )。

3.工作要求:开展对本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讨论,并完成培

养 目标的合理性评价报告。

二、评价依据

1.培养目标是否符合社会、经济的发展与变化情况 ;

2.培养目标是否符合学校的办学定位 ;

3.毕业生发展状况。

4.培养目标是否符合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;

三、评价周期∶2年

四、评价程序



1.内 外部调研:每 2年通过调查问卷采集在校生/家长、毕业生

/校友、教师和用人单位及行业部门的反馈意见 ;

2.调研内容:培养目标是否与学校定位、专业具备的资源条件、

社会需求和利益相关者的期望等内外需求和条件一致,给出相应的调

查数据 ;

3.数据分析:各系培养方案制 (修 )订委员会对培养目标调研数

据进行充分分析 ;

4.会议研讨:由 系培养方案制 (修 )订委员会发起培养方案研讨

会议,邀请企业专家、用人单位代表、毕业校友、院教学委员会委员、

教务处和学办相关老师、任课教师以及企业和其他高校教师代表参与 ,

讨论培养目标的合理性,并给出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方法与建议 ;

5.个案处理:对问题比较集中的个别专业,专业负责人可以提出

提前评价与修订。

五、评价报告

依据评价调研数据和评价会议的研讨情况,给出各专业培养目标

合理性评价结论,便于开展落实培养目标修订工作及其他相关工作。

本制度自发布立 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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